
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

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

项目名称 
苏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标改造（第

一阶段）工况监管系统 
项目年份 2020 

项目主管部门(单位) 苏州市城市管理局 

市级预算

执行情况

（万元） 

年初预算

数 

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

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
财政拨款数 

指标结余

数 

286.00 -41.00 243.99 1.01 

市级财政

资金使用

情况（万

元） 

财政拨款

数 
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、结转数 

其中： 

结转数 
财政收回

数 

243.99 243.99 0.00 0.00 0.00 

项目资金构成（详细

列出各子项目名称

和金额） 

子项目名称 实际金额（万元） 

合计 243.99 

项目监理等费用 6.9 

系统配套硬件设备 67.09 

焚烧工况监管系统 170 

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
实际完成

值 
自评分 

项目绩效

实现情况

（80 分） 

投入目标

（26 分） 

资金使用合

规性 
合规 3 好 3 

财务制度健

全性 
健全 3 好 3 

资产产权明

确性 
资产明确 1 好 1 

各级财政应

承担资金到

位率 

=100% 1 =100% 1 

预算执行率 =100% 6 =100% 6 

专款专用率 =100% 3 =100% 3 

资金节约率 
15%及其

以下 
1 ≤15% 1 

配套设施到

位率 
=100% 1 =100% 1 



实际风险事

件有效控制

率 

=100% 1 =100% 1 

政府采购规

范性 
规范 2 规范 2 

可行研究充

分性 
充分 1 好 1 

工程变更合

规性 
合规 1 好 1 

与预期质量

计划差距定

期检查率 

=100% 1 =100% 1 

业务运维体

系健全性 
健全 1 好 1 

产出目标

（24 分） 

苏州市生活

垃圾焚烧发

电厂提标改

造（第一阶

段）工况监管

系统 

=1 套 8 1 套 8 

项目验收合

格情况 
合格 8 合格 8 

系统功能完

备情况 
合格 8 合格 8 

结果目标

（22 分） 

异常情况处

理及时性 

8 小时内

响应并处

理 

5.5 较好 5.5 

环保指标 24

小时在线监

测 

=100% 5.5 =100% 5.5 

工况指标 24

小时在线监

测 

=100% 5.5 =100% 5.5 

数据上传完

整率 
=100% 5.5 100% 5.5 

影响力目

标（8 分） 

维保执行 是 2.67 是 2.67 

人员培训 是 2.67 是 2.67 

对接焚烧发

电厂自控数

据库 

数据接入 2.66 数据接入 2.66 

合计 80 



填表说明：1.“市级预算执行情况”、“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”均含非税收入。“年初预算

数”填“二下”数；“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”填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

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；“财政拨款数”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；“实际支付

数”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；“结转数”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；“财

政收回数”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。指标结余数=年初预算数+当年使用上年结余、结转

及当年调整预算数-财政拨款数；资金结余、结转数=财政拨款数-实际支付数=结转数+财政

收回数。2.“指标名称”中“投入”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，按照《2017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

支出项目绩效评价“投入”类共性指标》规定，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；“产出”、“结果”、

“影响力”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（单位）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通过

的指标，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，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。3.各项指标权重

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，即各项指标分值=该类总分值/指

标个数。4.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。定性指标按照 好、较好、

一般、较差、差 等级评分，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%、80%、60%、40%和 20%。定量指

标评分规则：“产出”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，完成 100%～130%

得权重值满分，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%，超过 130%的

每超过 1%扣权重值 1%；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，“投入”类指标评分规则同“产

出”类指标；“结果”类指标以 100%及以上为满分，每降低 1%扣权重值 5%。某项指标无

法提供具体数值，且无说明，得 0 分。 

  

 



项目基本情况 

项目概况 

为提升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监管能力,对焚烧厂各项工况、环保指标进

行 24 小时监控，严格要求垃圾焚烧厂在焚烧过程中的排放符合《生

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》的要求，促进垃圾焚烧厂降低在垃圾焚烧

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气体，减少垃圾焚烧对环境的污染，避免废弃物的

排放以及二次污染的发生，有效保障各主体安全稳定的运行。项目总

投资 286 万元，建设垃圾处理量监管、入炉焚烧量监管、运行工况监

管、环保数据监管、环保耗材监管、排放物监管等内容。项目实施期

限：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1 月，完成项目建设方案评审、招标、建

设及验收工作。 

项目总目标 

苏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标改造（第一阶段）工况监管系统综合

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，建设焚烧厂实时监管平台，包括垃圾进厂

量监管、垃圾处理量监管、入炉焚烧量监管、运行工况监管、环保数

据监管、环保耗材监管、排放物监管，实现对垃圾焚烧全运行过程在

线、立体式监管；建设综合调度指挥平台，实现发生异常情况，及时

处理；根据实时监测数据智能分析，生成辅助规划决策建议，实现垃

圾焚烧的智能化管理，后续规划建设建立基于互联网端的焚烧厂对外

公众服务平台和基于大数据的焚烧厂舆情管理平台，构建全方位、智

慧化的现代垃圾焚烧厂监管体系。 

年度绩效目标 

1.完成苏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标改造（第一阶段）工况监管系

统建设（包含焚烧电厂监驾驶舱、垃圾进厂量监管、垃圾入炉量监管、

运行工况监管、环保耗材监管、环保排放监管、运营单位上报、综合

考核、辅助决策等模块） 1 套。 

2.对接焚烧发电厂自控数据库，接入监管数据指标不少于 500 个。 

3.完成焚烧工况系统监管运行标准编制。 

项目实施情况 

建设焚烧厂实时监管平台，包括垃圾处理量监管、入炉焚烧量监管、

运行工况监管、环保数据监管、环保耗材监管、排放物监管，实现对

垃圾焚烧全运行过程在线、立体式监管；建设综合调度指挥平台，实

现发生异常情况，及时处理；根据实时监测数据智能分析，生成辅助

规划决策建议，实现垃圾焚烧的智能化管理，构建全方位、智慧化的

现代垃圾焚烧厂监管体系。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立项建设“生活垃圾

焚烧发电厂提标改造（第一阶段）工况监管系统”项目。经历 2 个多

月的实施建设，2020 年 7 月下旬开发工作告一段落，完成了业务系统

的开发、测试工作；并于 2020 年 11 月完成试运行，完成终验 

项目管理成效 

经济效益：1.提升监管能力，降低管理成本 2.数据精准采集，为补贴

结算提供依据 

社会效益：1.强化监管手段，确保达标排放 2.强化政府监管能力，促

进焚烧产业健康发展 

项目管理存在

的问题及原因 

部分工况指标因子数据由于单向隔离网闸文件同步程序崩溃问题，出

现数据停止传输现象，主要原因是指标因子较多，后续现场处理以及

部署相应安全监控以及程序自启服务（解决后至今服务状态良好） 

进一步加强项

目管理的建议 

后续信息中心的服务器资源需要进行配置扩容，以满足整个平台运行

性能，进一步收集有关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考核管理办法以及苏州区县



市终端地磅称重数据接入，进行需求补充调整最终搭建契合生活垃圾

焚烧监管业务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

（标注：项目概况、项目总目标、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） 

 

 


